



[bookmark: _Toc214186175][bookmark: _GoBack]一、馬太鞍溪堰塞湖災情嚴重，允宜通盤檢討災防組織、經費運用、監測預警、警戒發布及疏散撤離與安置機制，以強化極端氣候下複合型災害之防災韌性
114年7月下旬，薇帕颱風豪雨導致馬太鞍溪上游邊坡大規模崩塌，溪流受阻形成堰塞湖，同年9月間樺加沙颱風外圍環流帶來暴雨，導致壩體遭快速下刷並最終溢流潰決，釋放巨量洪流夾帶土石，沖毀橋梁並重創下游光復鄉等地，截至114年10月20日8時，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造成死亡19人，失聯5人，受傷157人[footnoteRef:1]，民房、道路、橋梁、水利設施及農牧業等亦遭受重大損害。為全面推動災區整體性推動災後復原重建工作，行政院爰提出本特別預算案，於總經費上限300億元之下，編列270億元協助災後復原重建工作。 [1: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14年10月間回復資料。] 

此一災害事件顯示極端氣候下複合型災害之突發性與破壞力，隨著氣候變遷加劇，複合型災害已成為防災治理之核心課題，亟待就現行災害防救(以下簡稱災防)體系之災防組織、經費運用、監測預警、警戒發布及疏散、撤離與安置機制等通盤檢討精進。經查：
(一)我國災防體系為中央及地方三級制，並各訂有災防計畫
依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災防法)規定，我國災防體系區分為三個層級，分別為「中央」、「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形成中央及地方災防體系三級制，各級政府均設有災防組織，並依其層級訂定相應之災防計畫(詳圖1)[footnoteRef:2]： [2:  參據依災防法第17條至20條規定。] 

1.中央層級：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擬訂「災防基本計畫」，並由各中央災防業務主管機關及公共事業單位擬訂「災防業務計畫」。
2.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中央基本計畫及轄區災害潛勢，擬訂「地區災防計畫」。
3.鄉（鎮、市）及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則依上級災防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轄區內之「地區災防計畫」。
圖1　中央至地方災防體系架構圖
[image: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央災防會報網站。
(二)地方政府依自治權責執行災防工作，中央政府則依災害類型擔任主管機關，負責支援、協調與資源整合
災防法第4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依其自治權責，負責災防之規劃與執行[footnoteRef:3]，並依規定擬定災防計畫、執行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及災害復原重建等事項。 [3:  災防法第4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應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1款第2目、第19條第11款第2目、第20條第7款第1目、第83條之3第7款第1目及本法規定，分別辦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山地原住民區之災害防救自治事項。」
另前開規定所引用之地方制度法各條次內容為「災防之規劃及執行」。] 

依災防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中央政府依災害類型由內政部、經濟部、農業部、交通部、環境部、衛生福利部、核能安全委員會，或指定機關擔任災防業務主管機關（詳表1），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負責指揮協調、研擬計畫、支援地方、處理跨區或重大災害，並統籌資源與資訊，推動全民防災教育[footnoteRef:4]。 [4:  災防法第3條第2項規定：「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處理。
六、執行災害資源統籌、資訊彙整與防救業務，並應協同教育部及相關機關執行全民防救災教育。」] 

此外，依災防法第35條規定，當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無法獨立處理災害時，直轄市、縣政府應主動或應請求提供支援；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亦無法因應，則由中央災防業務主管機關介入協助。災情重大或跨區時，中央應協調及處理，並得依需要申請國軍支援，國防部可動員後備軍人，並與內政部訂定兵力派遣、指揮調度、教育訓練等程序[footnoteRef:5]，以強化整體災防應變能力與行動效率。 [5:  災防法第35條規定：「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直轄市、縣政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該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前2項支援協助項目及程序，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直轄市、縣政府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得申請國軍支援。但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應主動協助災害防救。」、「國防部得依前項災害防救需要，運用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第4項有關申請國軍支援或國軍主動協助救災之程序、預置兵力及派遣、指揮調度、協調聯絡、教育訓練、救災出勤時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是以，地方層級依法辦理災防自治事項，中央則依災害性質提供制度支援與跨區協調，並於必要時動員國軍協助，期能提升整體災防體系之韌性與應變效能。
表1 中央災防業務主管機關災害類別職掌表
	災害類別
	主管機關

	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爆炸、火山災害
	內政部

	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經濟部

	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災
	農業部

	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環境部

	生物病原災害
	衛生福利部

	輻射災害
	核能安全委員會

	其他災害
	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防會報指定


說    明：依據災防法第3條第1項規定。
資料來源：本中心整理。
(三)面對複合型災害之挑戰，允宜檢討現行災防體系是否足以因應
依上開災防法相關規定，中央政府係依災害類型分別由轄管之部會擔任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然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係由113年4月3日花蓮地震造成土石鬆動、114年薇帕颱風豪雨及樺加沙颱風暴雨等事件連鎖引發，造成邊坡崩塌、堰塞湖形成並最終溢流成災。災情涵蓋震災、風災、水災及土石流，涉及多部會業務，屬典型複合型災害，難以歸類為單一類型。
另針對堰塞湖災害之權責分工[footnoteRef:6]，行政院已核定「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footnoteRef:7]，該方案以屬地原則擇定權責機關，負責緊急調查、危險度判定、監測及撤離發布；撤離計畫與執行則由地方政府負責。依此方案，馬太鞍溪堰塞湖位於國有林地[footnoteRef:8]故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下簡稱林保署）擔任權責機關，其他機關則依各自職掌及會議分工協處[footnoteRef:9]。 [6:  彙整自農業部林保署、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以下簡稱水保署)及經濟部水利署之回復說明。]  [7:  該方案於98年9月間經行政院核定，並於101年7月最後一次修訂。]  [8: 「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第二、權責分工，規定堰塞湖處理權責機關分工如下：
(一)國科會及國防部：提供衛星影像及防災技術諮詢，協助各權責單位判定危險程度。
(二)經濟部水利署：負責中央管河川治理界點以下之河川區域之堰塞湖處理。
(三)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負責河川治理界點以上山坡地(國有林班地以外)野溪之堰塞湖處理。
(四)農委會林務局：負責河川治理界點以上國有林班地野溪之堰塞湖處理。
(五)地方政府(含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
1.負責縣(市)管河川區域之堰塞湖處理。
2.負責撤離通報、撤離工作及回報及撤離工作之解除。」]  [9:  據林保署114年11月初回復資料，其分工如下：
(一)堤防加高、基腳補強及開口堤封堵：由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負責。
(二)馬太鞍溪橋墩補強等：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
(三)河道疏濬：上游國有林班地由林保署花蓮分署負責、馬太鞍溪橋上游500公尺至國有林班地間由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負責、馬太鞍溪橋上下游各500公尺內由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花蓮工務段)負責、馬太鞍溪橋下游500公尺起往下游至花蓮溪匯流口處由花蓮縣政府負責。
(四)撤離等事項：花蓮縣政府及鄉鎮公所負責執行保全村落之撤離工作與回報、撤離工作之解除、撤離工作之演練等。] 

惟隨著全球暖化趨勢加劇，極端氣候事件不僅頻率升高，且常以複合型災害形式出現，例如颱風伴隨豪雨引發土石流與水災等，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指出，複合氣候事件往往涉及多重氣候因子與社會脆弱性，需跨領域整合風險評估與應變策略[footnoteRef:10]，然現行體系以災害類型分工為主，對於複合型災害恐缺乏整合應變能力，允宜藉由本次災害經驗，重新檢視現行防災體系是否足以因應複合型災害挑戰，並建立跨災種應變機制。 [1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候變遷組陳玲瑤、張珈瑋、李欣輯、陳永明，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第230期「氣候變遷為災害放大器：複合氣候事件與防災的鏈結」，113年9月。] 

(四)中央政府災防經費逐年攀升，亟需檢視災害預防與整備計畫之實質成效
1.中央政府災防經費逐年攀升：中央政府各災防業務主管機關依其權責，每年度均編列災防經費，災防經費111年度決算為334.62億元，占中央政府總決算百分比為1.51%；112及113年度決算分別提升至443.83億元、占比1.69%與450.47億元、占比1.62%；114及115年度預算(案)更達580.11億元與731.81億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百分比亦提升至1.93%與2.41%(詳表2)，災防經費規模呈現逐年成長之勢，涵蓋災害預防、整備、應變與復原重建等階段經費[footnoteRef:11]。 [11:  據113年度防災災害防救白皮書第16頁，災害防救經費範圍包含各項災害防救任務之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重建之相關預(決)算，如：推廣災害防救之治山防洪設施、監測預警設備、國土保育減災、災害防救科技研究、應變需用機具物資、教育宣導、演習訓練、災害防救計畫擬定等，均納入計列。] 

2.各級政府依規定須進行災害預防與整備計畫：依災防法第23條第1項[footnoteRef:12]規定，各級政府應推動災害整備工作，包括防救訓練與演習，以確保災害發生時能迅速應變、有效處置。以中央政府各災防業務主管機關為例，如：消防署於111至114年度辦理「國家防災日」演練；水保署辦理土石流與大規模崩塌防災演練；林保署則針對國有林地崩塌災害進行演習；水利署亦辦理水災應變演練。其次，與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相關類型之災防演習，則由水保署、林保署及水利署[footnoteRef:13]與演練所在地點之各級地方政府、國營事業等機關，於111至113年度共同辦理「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及「水土林堰塞湖複合土砂災害聯合演練」（詳表3）。 [12:  災防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整備事項：一、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二、災害防救之訓練、演習。三、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13:  由林保署、水保署與水利署輪流主辦。] 

3.災害預防與整備計畫之實質成效待檢視：雖然中央及地方政府均依規定推動各項防災演練與整備措施，中央政府災防經費亦逐年增加，惟本次災害發生時，仍出現資訊傳遞延遲、警戒標準不一、撤離執行混亂等問題，顯示災害整備計畫之執行成效容待改進，允宜審慎評估實際成效，俾確保預算投入能有效提升防災韌性與維護民眾安全。
表2  中央政府111至115年度災防經費表  　　　　  單位：億元；%
	機關
	111年度
(決算數)
	112年度
(決算數)
	113年度
(決算數)
	114年度
(預算數)
	115年度
(預算案數)

	經濟部
	138.65
	134.69
	174.29
	280.87
	367.72

	農業部
	72.13
	75.08
	118.03
	104.62
	144.59

	內政部
	17.18
	24.56
	40.66
	71.35
	77.38

	交通部
	26.68
	24.91
	79.21
	78.99
	59.72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8.69
	9.05
	9.38
	11.70
	11.87

	衛生福利部
	53.91
	90.75
	8.90
	9.13
	47.69

	環境部
	6.25
	6.99
	6.59
	8.76
	9.41

	外交部
	8.05
	22.6
	11.19
	12.26
	10.52

	核能安全委員會
	1.18
	1.09
	1.10
	1.12
	1.13

	教育部
	0.61
	0.45
	0.62
	0.62
	0.44

	文化部
	0.96
	0.12
	0.08
	0.10
	0.10

	國防部
	0.31
	53.53
	0.30
	0.30
	0.58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0.02
	0.01
	0.01
	0.01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0.00
	0.00
	0.11
	0.28
	0.66

	災防經費總計(A)
	334.62
	443.83
	450.47
	580.11
	731.81

	中央政府總預(決)算數(B)
	22,139.56
	26,277.76
	27,841.79
	30,069.05
	30,349.74

	占比(A/B)
	1.51
	1.69
	1.62
	1.93
	2.41


說    明：1.本表係災防白皮書內揭露之表格，如113年度係置於該書之第17頁。
2.國防部114年預算資料統計區間為114年1月1日至114年4月24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災防辦公室提供；本中心整理。

表3 111至113年度水土林堰塞湖及複合土砂災害聯合演練彙總表
	年度
	參演機關
	情境

	111
	1.主協辦機關：林保署為主，聯合水保署、水利署。
2.其他參演機關：林保署屏東分署、水保署臺南分署、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公路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暨甲仙工務段、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高雄市政府六龜區公所、六龜區寶來派出所、消防局寶來分隊等。
	高雄位於寶來對岸(旗山66林班舊崩塌) 坡面發生局部滑動，土砂進入河道並造成荖濃溪水位壅高。此外，支流寶來溪大崩潛勢區(桃源D346) 亦產生小規模滑動，造成小關山林道崩塌中斷等災情。

	112
	1.主協辦機關：水利署為主，聯合林保署、水保署。
2.其他參演機關：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林保署新竹分署與水保署臺北分署、新北市政府農業局、新北市政府烏來區公所等。
	受颱風來襲，南勢溪流域發生多處複合型土砂災情，帶來桶後溪及新店溪溪水暴漲、土石崩落阻塞河道等災情。

	113
	1.主協辦機關：水保署為主，聯合林保署、水利署。
2.其他參演機關：林保署臺東分署、水利署、第八河川分署與水保署臺東分署、臺東縣政府農業處、臺東縣延平鄉公所等。
	臺灣東部發生規模7.3地震，鹿野溪流域內發生多處崩塌，甚至造成部分河道阻塞等災情


資料來源：水利署提供；本中心整理。
(五)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通報及警報發布機制未能發揮預警效果，容待檢討精進
1.災害通報及警報發布相關規定：依災防法第36條規定[footnoteRef:14]，各中央災防業務主管機關須訂定不同災害類型之警報訊號，包括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發布時機(詳表4)。地方政府則依災防法第24條[footnoteRef:15]及第27條第1項[footnoteRef:16]規定，負責執行疏散、避難及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14:  災防法第36條規定：「為緊急應變所需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前項或其類似之訊號，未經許可不得擅自使用。」]  [15:  災防法第24條規定：「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對於有擴大災害或妨礙救災之設備或物件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權人，應勸告或強制其除去該設備或物件，並作適當之處置。」]  [16:  災防法第27條第1項規定：「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事項：一、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搶救、避難之勸告、災情蒐集、損失查報、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傳播災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資訊。二、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及犯罪防治。三、消防、防汛及其他應變措施。四、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 

2.堰塞湖災害之通報及警報發布規定：堰塞湖災害係依「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及「國有林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規定辦理。詢據林保署說明，本次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係依前開方案七、通報方式(一)[footnoteRef:17]及作業程序7.1[footnoteRef:18]所列，以電話、簡訊或傳真方式通知地方政府。 [17:  「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之七、通報方式規定：「各級政府應依據3級制分層負責，由上而下及採複式通報。
(一)中央權責機關發布堰塞湖相關訊息，以電話、簡訊或傳真方式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時亦通報鄉（鎮、市、區）公所，以建立複式通報機制，平時並應確保通訊之暢通。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相關資訊通知所屬鄉(鎮、市、區)公所。
(三)由鄉(鎮、市、區)公所迅速運用村里鄰長、警察、消防人力，及巡邏車、廣播車傳遞堰塞湖災害預報訊息，於災害發生前將災害資訊傳達至各單位與民眾、村里鄰社區住戶。」]  [18:  國有林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規定：「7.1、警戒撤離發布…；當發現堰塞湖發生狀況，依據『堰塞湖警戒、監測及撤離與演練方案』，即監測站達警戒撤離基準值時，堰塞湖應變小組應即時通知地方政府加強警戒或強制撤離；通報方式應依據3級制分層負責，由上而下及採複式通報。
1.中央權責機關發布堰塞湖相關訊息，以電話、簡訊或傳真方式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上級單位，同時複式通報鄉(鎮、市、區)公所及相關單位。
2.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相關資訊通知鄉(鎮、市、區)公所。」] 

3.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實際通報情形：據農業部表示，林保署花蓮分署114年7月26日空勘確認堰塞湖後，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委託陽明交通大學防災團隊進行調查、監測及警戒工作，期間亦採取空勘、安裝水位計、航拍取像等監測[footnoteRef:19]，據之於114年7月26日至9月24日發布下列災害通報資訊： [19:  摘自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農業部之「堰塞湖監測、災害預警通報、疏散機制及災害復原重建」報告第1頁，114年10月13日。] 

(1)緊急通報單：林保署於該期間發出緊急通報單含初報1次、續報17次，其中屬樺加沙颱風期間計11次(詳表5)。
(2)新聞稿：同期間共發布10則新聞稿，內容包括堰塞湖形成、監測設備安裝、地方說明會及颱風警戒提醒，其中屬樺加沙颱風期間計2次(詳表6)。
(3)細胞簡訊：於樺加沙颱風期間114年9月21至24日間共發送8則警報簡訊，從黃色警戒到紅色警戒，並於同年9月23日壩頂溢流時多次提醒民眾立即疏散或垂直避難(詳表7)。
然而，雖有既定多元通報與警報規範，於實際災情中卻仍未能形成即時、有效之警報連結，導致資訊傳遞延遲、警戒反應不一致、疏散避難作業混亂等問題，另亦產生是否適用海嘯警報之討論[footnoteRef:20]，顯示現行警報機制仍有待檢討精進。 [20:  參據內政部FB於114年9月28日貼文：「…因專家建議與海嘯情境類似，暫時比照海嘯警報，確保緊急時，能以警報音即時提醒居民與志工。」] 

表4 部分災害發布警報及疏散撤離相關規定表
	災害類型
	發布警報相關規定
	疏散撤離相關規定

	風災、水災、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
	1.氣象預報警報統一發布辦法
2.各水庫運用要點
3.農業部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
4.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發布重大災害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作業規定
	1.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準作業程序
2.農業部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
3.各級政府執行因災形成孤島地區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標準作業流程

	震災（含土壤液化）
	1.氣象預報警報統一發布辦法
2.運用防空警報系統發布海嘯警報標準作業程序
3.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發布重大災害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作業規定
	各級政府執行因災形成孤島地區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標準作業流程

	火災、爆炸
	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發布重大災害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作業規定
	消防法第20條及23條

	火山災害
	1.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火山活動資訊發布作業要點
2.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發布重大災害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作業規定
	火山活動警戒管制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作業原則

	堰塞湖
	1.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
2.國有林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1.堰塞湖警戒、監測及撤離與演練方案
2.國有林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說　　明：本次彙總以消防署、水保署、林保署、水利署回復資料提及之災害類型為範圍。
資料來源：消防署、水保署、林保署、水利署提供；本中心整理。
(六)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之人員疏散、撤離及安置機制待檢討強化
有關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之人員疏散、撤離及安置機制相關規定，詢據內政部說明，略述如下：
1.相關規定
(1)依地方制度法及災防法相關規定[footnoteRef:21]，災防之規劃及執行為地方自治事項地方政府應研擬及核定地區災防計畫，並於災時執行疏散、撤離及安置；鄉(鎮、市)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縣政府應主動派員協助。 [21:  包括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20條規定，災防之規劃及執行為地方自治事項。又依災防法第8條、第10條、第24條及第35條等規定。] 

(2)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17點，應變中心設有疏散撤離組，由各該災害中央主管機關主導，相關機關配合掌握地方政府避難、疏散人數統計與勸導管制情形[footnoteRef:22]。 [2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17點規定「應變中心依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設參謀、訊息、作業、行政等群組，各群組下設功能分組，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各功能分組之主導機關、配合參與機關及其任務如下：…（三）作業群組：統籌辦理各項防救災工作執行事宜。…。3.疏散撤離組：由各該災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農業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內政部（民政司、警政署、國土管理署、消防署）配合參與，掌握地方政府執行災害危險區域民眾緊急避難、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與通報民眾遠離危險區域勸導情形及登山隊伍之聯繫、管制等相關疏散撤離執行情形。…。」] 

2.人員疏散、撤離及安置情形(詳表8)：
(1)114年9月21日：上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並召開研商會議決議，依專家研判與戶籍資料計算需疏散1,800戶，並於第3次工作會報提出。
(2)114年9月22日：上午7時，林保署發布紅色警戒，中央透過多管道通報地方政府執行疏散。同日下午第5次工作會報，花蓮縣政府報告該範圍1,837戶、6,843人，其中收容安置130人、依親1,365人、垂直避難5,348人。
(3)114年9月23日：花蓮縣政府於第8次工作會報，回報於下午1時30分人數增至8,524人，收容185人、依親3,100人、垂直避難5,239人。
(4)114年9月24日：依花蓮縣政府最終統計，晚上7點影響範圍內8,524人，其中收容安置677人、依親2,608人、垂直避難5,239人。
綜整本次疏散過程，雖依馬太鞍溪堰塞湖體變化調整疏散範圍與人數，惟中央與地方在疏散指令傳達、避難方式妥適性，以及收容安置準備等環節，仍有待檢討與精進，以提升面對複合型災害之即時應變能力與整體韌性。
綜上，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突顯極端氣候下複合型災害之突發性與破壞力，亦顯示現行災防體系之韌性仍有精進空間。在極端氣候日益頻繁之趨勢下，複合型災害將成為常態挑戰，亟需以本次災害為鑑，全面檢視我國災防組織、經費運用、監測預警、警戒發布及疏散、撤離與安置機制之不足，並持續檢討跨災種整合治理模式，俾提升整體災防體系之應變韌性，以因應未來更為複雜且多變之氣候災害衝擊。
（分機：8667楊慧敏）

表5 林保署114年7月26日至9月24日間針對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發布之緊急通報單彙總表
	
序號
	通報日期
	報次
	通報時間

	1
	114.7.26
	初報
	11:45:00

	2
	114.7.28
	續報(1)
	16:00:00

	3
	114.7.29
	續報(2)
	15:30:00

	4
	114.7.30
	續報(3)
	09:30:00

	5
	114.8.02
	續報(4)
	13:30:00

	6
	114.8.12
	續報(5)
	13:00:00

	7
	114.8.14
	續報(6)
	09:00:00

	[bookmark: _Hlk213699107]樺加沙颱風

	1
	114.9.20
	續報(7)
	12:00:00

	2
	114.9.21
	續報(8)
	11:00:00

	3
	114.9.22
	續報(9)
	07:00:00

	4
	114.9.23
	續報(10)
	00:00:00

	5
	114.9.23
	續報(11)
	04:30:00

	6
	114.9.23
	續報(12)
	09:00:00

	7
	114.9.23
	續報(13)
	10:00:00

	8
	114.9.23
	續報(14)
	11:00:00

	9
	114.9.23
	續報(15)
	12:10:00

	10
	114.9.23
	續報(16)
	15:00:00

	11
	114.9.24
	續報(17)
	14:00:00


說　　明：內容參閱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農業部之「堰塞湖監測、災害預警通報、疏散機制及災害復原重建」報告，114年10月13日。
資料來源：林保署提供。

表6  林保署114年7月26日至9月24日間針對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發布新聞稿彙總表
	
序號
	發布日期
	發布單位
	標題

	1
	114.07.26
	林保署
花蓮分署
	薇帕颱風釀馬鞍溪上游堰塞湖，請民眾暫勿入溪床活動。

	2
	114.08.06
	林保署
花蓮分署
	林保署花蓮分署召開馬太鞍溪堰塞湖應變會議，相關權責單位配合分工。

	3
	114.08.08
	林保署
花蓮分署
	強化馬太鞍溪堰塞湖應變作為，林業保育署拜會花蓮縣政府攜手合作防災。

	4
	114.08.15
	林保署
花蓮分署
	防範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花蓮分署召開鳳林萬榮地方說明會。

	5
	114.08.20
	林保署
花蓮分署
	提升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監測，空勤直升機馳援成功裝設水位計。

	6
	114.09.01
	林保署
本部
	強化馬太鞍溪堰塞湖應變處置，農業部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7
	114.09.13
	農業部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將於9月16日上午10時 針對馬太鞍溪堰塞湖警戒區發送細胞廣播測試警訊 民眾請勿驚慌。

	8
	114.09.20
	林保署
本部
	農業部召開馬太鞍溪堰塞湖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加強颱風豪雨警戒與疏散撤離規劃，全力守護安全。

	樺加沙颱風期間

	1
	114.09.20
	林保署
花蓮分署
	颱風「樺加沙」將至，林業保育署提醒民眾留意堰塞湖動態。

	2
	114.09.22
	林保署
花蓮分署
	馬太鞍溪堰塞湖發布「紅色警戒」，警戒區民眾應依花蓮縣應變中心指示撤離。


說　　明：內容參閱各機關網站之新聞稿。
資料來源：林保署提供。
表7  林保署114年7月26日至9月24日間針對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發布細胞簡訊彙總表(皆於樺加沙颱風期間發送)
	序號
	發布日期
	發布時間
	訊息內容

	1
	114.09.21
	11:30
	[堰塞湖警報] [黃色警戒]馬太鞍溪堰塞湖已發布黃色警戒，警戒範圍包含花蓮縣萬榮鄉、光復鄉及鳳林鎮部分區域，請警戒範圍民眾作好避難準備。

	2
	114.09.22
	07:00
	[堰塞湖警報] [紅色警戒]馬太鞍溪堰塞湖已發布紅色警戒，警戒範圍包含花蓮縣萬榮鄉、光復鄉及鳳林鎮部分區域，請警戒範圍民眾儘速依地方政府指示避難。

	3
	114.09.22
	09:00
	 [堰塞湖警報] [紅色警戒]馬太鞍溪堰塞湖已發布紅色警戒，警戒範圍包含花蓮縣萬榮鄉、光復鄉及鳳林鎮部分區域，請警戒範圍民眾儘速依地方政府指示避難。

	4
	114.09.22
	12:30
	 [堰塞湖警報] [紅色警戒]馬太鞍溪堰塞湖持續發布紅色警戒，並已啟動疏散撤離，警戒範圍包含花蓮縣萬榮鄉、光復鄉及鳳林鎮部分區域，請範圍內民眾立即依地方政府指示避難。

	5
	114.09.23
	06:00
	[堰塞湖警報] [紅色警戒]馬太鞍溪堰塞湖持續發布紅色警戒，水位將於上午8~10時發生溢流，警戒範圍包含花蓮縣萬榮鄉、光復鄉及鳳林鎮部分區域，請民眾疏散或往2樓以上避難，切勿靠近馬太鞍溪河道周邊。

	6
	114.09.23
	15:00
	[堰塞湖警報] [紅色警戒]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已於今(23)日14時50分發生壩頂溢流，可能造成大量水流及土砂迅速向下游移動，請下游包括萬榮鄉、鳳林鎮及光復鄉等警戒範圍民眾，立即疏散或往2樓以上避難，切勿靠近馬太鞍溪河道周邊。

	7
	114.09.23
	16:25
	[堰塞湖警報] [紅色警戒]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已溢流，下一波更大水流及土砂將迅速向下游移動，請下游包括萬榮鄉、鳳林鎮及光復鄉等警戒範圍民眾，立即疏散或往2樓以上避難。

	8
	114.09.24
	13:20
	[堰塞湖警報] [紅色警戒]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目前仍維持紅色警戒，請下游包括萬榮鄉、鳳林鎮及光復鄉等警戒範圍民眾，確實配合政府指令避難，並遠離河道。


說　　明：詳細資料請查閱國家災防科技中心之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網。
資料來源：林保署提供。

表8　馬太鞍溪堰塞湖疏散撤離經過簡摘表
	日期
時間
	事件內容
	戶數/人數統計
	疏散方式統計

	114.09.21 08:30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
	-

	114.09.21 15:00
	召開疏散撤離研商會議，依專家情資研判並套繪戶籍資料，計算疏散戶數1,800戶，並於第3次工作會報提出。
	1,800戶
	—

	114.09.22 07:00
	林保署發布紅色警戒，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多管道通報地方政府執行疏散。
	—
	—

	114.09.22 15:00
	第5次工作會報，花蓮縣政府報告。
	1.1,837戶 2.6,843人
	1.收容安置：130人。
2.依親：1,365人。
3.垂直避難：5,348人。

	114.09.23 15:00
	第8次工作會報，花蓮縣政府報告。
	8,524人
	1.收容安置：185人。
2.依親：3,100人。
3.垂直避難：5,239人。

	114.09.24 19:00
	最終統計，花蓮縣政府提供最新數據。
	8,524人
	1.收容安置：677人。
2.依親：2,608人。
3.垂直避難：5,239人


說    明：1.工作會報係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所召開者。
2.內容參閱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內政部及農業部之「堰塞湖監測、災害預警通報、疏散機制及災害復原重建」報告，114年10月13日。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消防署提供；本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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